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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木须虫

近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法
院刊发的一则公告引发热议。公
告将无锡多家法院的法官配偶、
子女名单予以公布，他们多数从
事的是律师职业。对于法院主动

“曝光”法官家属在律师界执业、
接受民众监督的做法，外界普遍
给予赞许，但也有声音称，这会
被人视为是法院在变相为名单
中的律师“打广告”。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告法
官家属法律从业名单，受到外界的
肯定与赞许，客观来说还是司法与

诉讼代理之间的亲情关系，是影响
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需要监督与
制约，即便是认为给律师“打广
告”，大体也是承认这种关系之于
司法公正的影响，表现出对“潜规
则”的担忧，这更说明需要监督与
制约的必要性。

其实，在司法的制度上也重
视这类关系的平衡与制约，《法
官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法官的
配偶、父母、子女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法官应当实行任职回避：

（一）担任该法官所任职人民法
院辖区内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或者设立人的；（二）在该法官所

任职人民法院辖区内以律师身
份担任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或
者为诉讼案件当事人提供其他
有偿法律服务的。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施行的
《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
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
规定，将影响审判公正需要回避的
主体，从法官扩大到审判人员，需
要回避的情形覆盖到所有与诉讼
有利害关系的层面，其中就包括近
亲属，即与审判人员有夫妻、直系
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近姻亲
关系的亲属。

除了要求法官及审判人员自

律之外，更要求对法官及审判人员
具有利害冲突的社会成员有充分
的知情权。无锡此举更大的意义即
在于此，扩大社会对法官家属中法
律从业人员的知情权，方便具体诉
讼案件审理中，相关当事人及其法
定代理人去行使自己的权利，维护
公平利己裁决的权益。

无锡中院此举之所以引起广
泛关注，关键是其非制度性的安
排，也就是说不是普遍的做法。从
中也不难发现，无论是法官职业回
避制度，还是诉讼活动回避制度，
都还停留在制度层面，缺乏实务纳
入监督的工作机制。

比如，配偶、子女从业情况是
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需要申报
的个人事项，而法官亦当有相类似
的申报制度，并且《法官法》明确有
职业回避的规定，落实起来法官个
人事项申报不可缺省。至于法官家
属法律从业是否公开广而告之，或
许可以商榷，但诉求过程中相关人
员知情权应从制度上予以保障，比
如建立法官利害人数据库，允许相
关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查询和
提出回避要求等。

葛一家之言

航班延误险不是生财之道
□张涛

从2015年至今，李某遇上延误
航班近900次，获得理赔金高达近
300万元，真可谓“航班延误，发家
致富”。然而，这笔“财富”却是李某
通过购票虚构行程，之后利用飞机
延误骗取理赔金获取的。日前，南
京警方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抓获归
案，并依法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
施。

航班延误险属于商业保险的
一种，乘客在购买后如果发生航班
延误，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相应赔
偿。延误险的初衷是为乘客弥补因

航班延误带来的部分损失，更好地
保障乘客权益，但一些别有用心的
人却从中看到了投机机会，将延误
险当成了“生财之道”。

在本案中，李某从亲朋好友处
骗来20多个身份证号以及护照号，
然后专门选取延误率高的航班，虚
构不同身份购票并大量投保，每一
个身份最多购买30到40份延误险。
如果了解到航班可能不会延误，就
会在飞机起飞之前把票退掉。一旦
航班出现延误，便开始着手向保险
公司索赔。购买一份保险的保费大
概是40元左右，保险公司因飞机延
误而赔付的金额在400元到2000元

不等。正是靠二者之间的巨大差
价，李某在数年间疯狂理赔近900
次，金额高达300万元。

然而，航班延误险并非无风险
套利工具，恶意购买理赔行为已然
涉嫌犯罪。根据我国刑法，以非法
获取保险金为目的，违反保险法
规，采用虚构保险标的、保险事故
或者制造保险事故等方法，向保险
公司骗取保险金，数额较大的行
为，构成保险诈骗罪。李某利用其
亲友身份信息购买机票和飞机延
误险，涉嫌在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
合同时，故意捏造根本不存在的被
保险对象，骗取保险公司保险金，

客观上存在刑法评价中的诈骗行
为，同时诈骗金额已达到保险诈骗
罪的追诉标准。等待李某的，必将
是法律的严惩。

无独有偶，近年来利用航班延
误险诈骗的案件时有发生。去年7
月，北京东城警方跨省追查，刑事
拘留11名嫌疑人，涉案金额达到20
多万元。除了有组织的诈骗团伙
外，网上还流传着“航班延误，发家
致富”的段子。有网友专门分享此
类骗延误险的操作教程，衍生出

“航班延误险薅羊毛攻略”。
航班延误险不是生财之道。一

方面，恶意骗保属于违法行为，情

节严重的可能构成犯罪。即使达不
到立案标准，小恶也是不能容忍
的。由于遭遇大量骗保，赔付比例
畸高，目前一些保险公司纷纷提高
保费甚至下架延误险产品，从而影
响了广大消费者的正常诉求和保
险行业的健康发展。

南京这起“遇900次航班延误，
获赔近300万元”的案件令人震惊，
更发人深思。公众要从中引以为
戒，增强法律意识，做到诚实守信，
不贪图不义之财，共同呵护保险行
业。保险公司则要对症下药，亡羊
补牢，通过完善理赔规则，建立黑
名单等手段防范风险，堵塞漏洞。

航班延误险并非无风险套利工具，恶意购买理赔行为已然涉嫌犯罪。等待
李某的，必将是法律的严惩。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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